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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 

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再迎新成员，三市加入氢车示范城市群。3 月中下旬，陕西吕梁、河南濮阳、新疆哈密三地

陆续发布其将加入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的信息：3 月 28 日，微信公众号“哈密工信”与“濮阳发布”分别发文宣

布正式加入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；3 月 30 日，《吕梁日报》发文，宣布吕梁市正式加入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

用城市群。其中，哈密市于 2025 年 3 月 12 日正式加入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郑州城市群和广东城市群，计划 2025

年将推广不少于 1000 辆氢燃料电池汽车，高标准完成示范任务；濮阳加入郑州示范城市群，将争取中央、省财政奖

励资金约 8000 万元，市级、企业及社会各类型资金总投入约 2 亿元，确保示范应用任务圆满完成。根据三地发布的

信息，三地加入城市群的依据来自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科技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五部门联合下发

的《关于批复有关城市群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。 

投资逻辑 

政策发力与城市扩容成关键推力，年末销量激增可期。根据《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到 2025年

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不低于 5 万辆，示范城市群规划目标约为 3.3 万辆。截至 2025 年 2 月，氢车保有量约为 2.8 万

辆，相较 2025 年规划目标完成率为 55%，五大示范城市群共推广约 1.6 万辆，完成率不及 50%，目前仅北京和上海城

市群按既定规划完成目标。陕西吕梁、河南濮阳、新疆哈密三地加入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，释放出了政策的延续

性信号，叠加五部门《关于批复有关城市群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的支持，无疑为行业注入强

心剂。参考 2009 年~2012 年的“十城千辆”末期 1 年填补 60%缺口的经验，叠加北京、上海等先行城市追赶目标，全

年销量有望突破 1 万辆、保有量达 4~4.5 万辆。 

地方财政撬动市场信心，氢能基建与场景闭环提速。濮阳争取中央及省级奖励资金 8000 万元，撬动社会资本 2 亿元

投入，重点投向加氢站及氢车运营；哈密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规划绿氢项目，有望降低氢源成本，与重卡物流场景形

成闭环；吕梁凭借焦化副产氢资源，将推动氢能重卡在煤炭运输场景规模化替代。地方财政与资源禀赋结合，将加速

氢能从“政策示范”向“经济性驱动”过渡，带动氢能基建与场景应用闭环的提速。 

燃料电池汽车进入放量提速期，行业已具备商业化潜力。政策方针与补贴已推动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先行，年末冲刺可

提振销量，当前加氢站覆盖率（当前约 500 座）与氢车全生命成本仍是未来持续放量的核心制约，全生命周期成本平

价与针对性补贴将成为下一阶段重点。两会期间，发改委提出推动设立“航母级”国家创投基金投向氢能储能等领域，

通过“资本+政策”双轮驱动，有利于制氢、储运、应用全产业链环节的整合发展，打通商业模式并形成区域协同效

应。随着相关补贴政策的延续、氢能高速走廊的打造、基础设施的逐步铺开以及设备的降本等，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

将不断提速。 

投资建议与估值 

十四五结算时点降至，政策不断加码，重视燃料电池零部件企业机会。根据规划，2025 年燃料电池汽车存在约 2.2 万

辆缺口，在氢能示范高速建设打开应用场景，补贴不断下发等背景下，燃料电池系统（占整车成本约 60%）、电堆（占

系统成本约 60%）、车载供氢系统（占整车成本约 20%）等高价值量环节的企业率先迎来机遇。 

风险提示 

政策落地速度不及预期、加氢站建设不及预期、氢气降本不及预期。 
  

 
 

 



行业点评 

 

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2 
 

扫码获取更多服务 

行业动态 
3 月中下旬，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扩容消息陆续发布。同时，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科技部、国家发展改革
委、国家能源局五部门联合下发《关于批复有关城市群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，预计未来更多
城市也将陆续发布相关消息。 

3 月 28 日，微信公号“哈密工信”发文称，经国家财政部、发改委、工信部、科技部、能源局等 5 部委批准，哈密市
于 2025 年 3 月 12 日正式加入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郑州城市群和广东城市群，2025 年将推广不少于1000 辆氢燃料
电池汽车。 

 作为自治区首批氢能产业示范区之一，哈密市发展氢能产业具有明显优势。哈密市是新疆的“东大门”，有着优
越的区位和交通优势，可构建大规模氢能交通应用场景；也是全国风资源和光资源最好的地区之一，新能源并网
装机 1870 万千瓦、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 67%，规模居全疆第一，能为大规模开展新能源制氢提供先决条件；此
外，工业副产氢源富集，具备每年可提纯氢气 18 万吨以上的潜能。哈密已出台制氢加氢一体站技术规范，建成
了制加氢一体站 2 座，首批 35 辆氢能重卡已投运。 

3 月 28 日，微信公号“濮阳发布”发文，经 5 部委批准，濮阳市等 3 个城市加入郑州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，
在示范期内，根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，濮阳的示范应用项目和相关工作可争取中央、省财政奖励资金约 8000 万元。
市级、企业及社会各类型资金总投入约 2 亿元。 

 濮阳市地处豫鲁冀三省交界，截至目前，全市共有产氢企业 22 家，年产氢能力 23.6 万吨。其中中石化中原油田、
宗惠氢气、中氢能源 3 家企业年产高纯氢 9400 吨；已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 45 辆，建成3 座加氢站。此次濮阳成
功加入郑州城市群，将有力推进“郑汴洛濮氢走廊”建设，推动濮阳未来产业的发展。 

3 月 30 日，《吕梁日报》发文，吕梁市正式加入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。 

 制氢能力持续增强，已形成 7.6 万吨的制氢产能；加氢站快速建设，已建成 11 座，正规划在高速公路、国省道
沿线、经济开发区等地继续布局建设，逐步完善加氢网络；应用场景持续拓展，已投入运营 600 余辆氢燃料汽车
和 500 辆氢电共享单车，吕梁到天津 760 公里的氢能重卡零碳运输线路成功开通，部分重卡单车年行驶里程超 10
万公里，率先打造了纯商业化氢能重卡运营场景。 

截至 2025 年 2 月，京津冀、上海、广东、河北、河南五大城市群共推广约 1.6 万辆燃料电池汽车，占四年示范期推
广总目标 3.3 万辆的 49.5%。其中北京和上海示范城市群领先，完成度达到 99.9%和 71.4%，广东城市群提升空间大，
完成度在 21.6%。 

图表1：截至 2025年 2 月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推广数量、目标及完成比例 

 

来源：政府官网、交强险、国金证券研究所 

截至 2025 年 2 月，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约为 2.8 万辆，仅完成《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2025
年 5 万辆目标的 55%。2025 年是燃料电池示范城市群政策的最后一年，也是氢能中长期规划的第一个结算时点，本次
示范城市群扩容将加速推动燃料电池汽车推广量释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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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2：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产量、销量以及上险量（辆） 

 

来源：交强险、中汽协、国金证券研究所 

投资建议与估值 

十四五结算时点降至，政策不断加码，重视燃料电池零部件企业机会。根据规划，2025 年燃料电池汽车存在约 2.2 万

辆缺口，在氢能示范高速建设打开应用场景，补贴不断下发等背景下，燃料电池系统（占整车成本约 60%）、电堆（占

系统成本约 60%）、车载供氢系统（占整车成本约 20%）等高价值量环节的企业率先迎来机遇，建议关注：燃料电池系

统：国鸿氢能、亿华通、重塑能源；储氢瓶：国富氢能、中集安瑞科；检测设备：科威尔。 

 

风险提示 

政策落地不及预期：当前氢能推广主要受政策规划驱动，车辆推广进程受制于补贴下发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，政策实

际落地实施的情况具有不确定性； 

加氢站建设不及预期：燃料电池汽车整车的推广依赖加氢站的建设，若加氢站建设数量不及预期会限制燃料电池汽车

的推广动力； 

氢气降本不及预期：当前氢气由于运输负荷率较低导致运输成本较高，加氢站负荷率较低导致加氢站运营成本较高，

氢气的降本依赖运输环节和加氢环节的降本。 

  

0

1000

2000

3000

4000

5000

6000

7000

8000

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

上险量（辆） 产量（辆） 销量（辆）



行业点评 

 

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4 
 

扫码获取更多服务 

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： 

买入：预期未来 3－6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%以上； 

增持：预期未来 3－6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%－15%； 

中性：预期未来 3－6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-5%－5%； 

减持：预期未来 3－6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%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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